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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会、妇女干部 

“一月一法规”学习培训的通知 

 

 

各高校、直属单位工会、妇委会，各区县教育工会： 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

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落实全总、全委和市总工会有关精神，

在当前依法治国新形势下，坚持依法治校、依法治教,围绕推

进上海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全面实施的工作目标和任务，提升教

育系统工会、妇女干部的理论素质和业务能力，市教育工会、

教育系统妇工委将开展系统工会、妇女干部“一月一法规”学

习培训活动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和培训目的 

以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

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加强依法办会、依法管会的意识，

积极主动依法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，全面系统地熟悉掌握有关

法规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条款，进一步提高工会、妇女干部的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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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素养和依法履职能力，不断提升教育系统工会、妇女工作的

法治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。 

二、培训内容 

本次学习培训的法律规定包括《工会法》、《教育法》等国

家法律法规，以及上海市颁布的《上海市工会条例》、《上海市

集体合同条例》等地方性法规。培训计划表见附件。 

三、培训对象 

本系统高校、区县教育工会全体工会、妇女干部，包括各

高校本级工会、妇女干部，二级单位工会干部由各单位自行组

织培训。区县教育工会干部由各单位自行组织。 

直属单位工会干部可有选择地组织培训，方式自定。 

四、培训时间和方式 

（一）时间 

自 2015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5年 10 月 30日结束（不含暑

假）。 

（二）方式 

1、每月学习培训一部法律和法规，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学

习培训，方式可采用集中授课、集中学习、分散学习、个人自

学等。  

2、在各基层工会组织开展的学习培训基础上，市教育工

会、教育系统妇工委重点围绕《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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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等进行

专题培训。 

（三）考核 

培训考核以知识竞赛的方式进行，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

秀组织奖，竞赛成绩列入年终考评参考。知识竞赛计划安排在

11 月中旬，具体事宜和安排另行通知。 

五、培训要求 

（一）坚持按需施教、务求实效的原则。根据教育改革与

发展的需要，分层次、分类别地开展内容丰富、形式灵活的培

训，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确保培训质量。 

（二）坚持自主培训为主，专家培训为辅的原则。以自学

自训为主，整合培训资源，以聘请外单位和院校的专家开展讲

座为辅，可以利用市级、系统法律院校培训基地搞好相关培训。 

（三）坚持培训人员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时间三落实原则。

期间，参加培训累计时间不少于 10 个半天，培训内容按要求

不打折扣。 

（四）做好培训总结工作，确保培训和竞赛不走过场，取

得实效。 

（五）有关法律法规内容可在教育工会网站下载。 

 此通知 

 

附件一：“一月一法规”培训计划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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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《工会法》、《劳动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、《教育法》，《上

海市工会条例》、《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》、《上海市职

工代表大会条例》，《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、《高

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》，《上海市高等学校教职工

代表大会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、《上海市中小学教职工代

表大会工作意见》 

 

 

 

 

 

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（代章） 

上海市教育系统妇女工作委员会 

2015年 4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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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“一月一法规”培训计划表 

时间 学习内容 备注 

4 月 《工会法》、《上海市工会条例》 

各单位自

行安排 

5 月 《劳动法》、《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》 

6 月 《劳动合同法》、《上海市职工代表大会条例》 

9 月 《教育法》、《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 

10 月 

高校培训《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》、《上

海市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意见（试

行）》。区县教育工会培训《上海市中小学教

职工代表大会工作意见》。 

4 月 
《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、《上海市高等

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等 
集中培训 

11 月 

中旬 
法律法规学习培训知识竞赛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